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信息网上公开表
一、评价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编号
	渝职防控评字〔2017〕第07号
	评价类别
	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名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H系列发动机四期建设项目
	风险类别
	严重

	报告编制人
	钟媛

	建设单位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蒋敏

	项目地理位置
	重庆市主城区东部的鱼嘴组团C分区

	现场调查人员
	钟媛、徐一雷
	调查时间
	2017.6.13-14

	采样、检测人员
	冷晓晓、杜航等
	采样检测时间
	2017.8.22-24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谢刚强

	报告评审专家
	雷勇、梁道康、鲜莉、黄进、王华荣
	评审时间
	2018.01.17


二、项目简介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以原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发起人，将原长安集团公司汽车和发动机生产、销售、技术开发及管理相关部分的生产经营性资产，以实有资产入股，同时募集股金而成立的股份制企业。公司1997年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并先后发行了A股和B股。

公司下辖长安汽车制造厂、长安发动机制造厂、长安渝北汽车制造厂，全资子公司南京长安汽车公司、河北长安汽车公司，控股公司江西江铃控股有限公司，合营公司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目前，公司已形成以微、轿、客、卡为主的较为全面的汽车产品谱系和发动机系列产品，形成年产汽车200万辆、发动机200万台的生产能力，品牌价值达382.02亿元。
三、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通过对生产工艺流程、职业卫生调查和重点评价因子的综合分析，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于工作场所空气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矽尘、铝合金粉尘）、甲醛、苯酚、氨、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噪声、高温。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测因素
	检测点（人）次
	不合格点数 
	合格率

	1
	矽尘
	总粉尘
	6
	2
	66.67%

	
	
	呼吸性粉尘
	6
	2
	66.67%

	2
	铝合金粉尘
	6
	0
	100%

	3
	一氧化氮
	4
	0
	100%

	4
	二氧化氮
	4
	0
	100%

	5
	苯酚
	9
	0
	100%

	6
	甲醛
	9
	0
	100%

	7
	氨
	8
	0
	100%

	8
	一氧化碳
	7
	0
	100%

	9
	二氧化碳
	7
	0
	100%

	10
	丙烯酸甲酯
	1
	0
	100%

	11
	岗位噪声

（8h等效声级）
	87
	8
	90.8%

	12
	控制室噪声
	3
	0
	100%

	13
	高温
	16
	5
	68.75%

	14
	合计
	173
	17
	90.17%


四、评价结论

职业卫生综合评价一览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评价
结论

	1
	总体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汽车制造企业职业危害防护技术规程》（AQ/T4227-2012）
	基本

符合

	2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GB/T 12801-2008）
	符合

	3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汽车制造企业职业危害防护技术规程》（AQ/T4227-2012）
	基本

符合

	4
	职业病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
	符合

	5
	建筑卫生学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符合

	6
	辅助用室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符合

	7
	应急救援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基本

符合

	8
	职业卫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7号）
	符合

	9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基本

符合


本报告经综合评估后认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H系列发动机四期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五、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资料性附件表2-2中补充每周工作天数和女工人数
2、资料性附件表2-5中补充铝合金和铸铁的主要成分，并核实精炼剂和芯砂的成分，以及原辅材料的包装形式
3、资料性附件3.2.2中“拟设”两字应删去
4、资料性附件表4-1工作日写实中补充防护设施和个人防护情况
5、职业健康监护，应提出总的应该体检的人数，总体检200人左右是否符合
6、补充通风和风机分布图，报警器设置图等
7、补充一氧化碳报警器的数量，并核实报警值的设定
8、评价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行更新
9、资料性附件表5-3中的风速应为罩口风速
10、对整改后仍超标的岗位提出具体的整改意见
11、资料性附件表4-1中红丹应改为四氧化三铅，并补充识别铝熔炼中的氟化物、维修喷砂岗位的矽尘
12、资料性附件表4-26中的笔误进行修改
13、细化工作日写实，并核实接害人员的接触时间、频度和机率
14、补充完善防护设施有效性的分析评价
专家组结论：整改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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